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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
划

说
明

：

一
、

项
目

概
况

揭
阳

市
榕

城
区

梅
云

街
道
环

市
南

路
以

北
、

汤
前

路
以

西
（

揭
阳
榕

城
工

业
园

）

本
项

目
业

态
为

生
产

车
间
。

规
模

：
用

地
面

积
6
66

6.9
3
㎡

，
项

目
共

规
划

两
栋

建
筑

，
均

为
高
层

戊
类

厂
房

，
总

建
筑

面
积
：
2
65

09
.24

㎡
。
其

中
：
计

容
总

建
筑

面
积

：
2
62

50
.21

㎡
。

容
积

率
3
.9
4
，
密

度
5
6.25

%
，
绿

地

消
防

高
度

3
6
.2
0m

,
最

高
女

儿
墙

高
度
4
1
.2
0m

, 机
动

车
位
1
0

非
机

动
车

位
2
1
个

。

二
、

规
划

设
计

依
据

1
. 《

中
华

人
民

共
和

国
城

乡
规

划
法

》

2
.《

民
用

建
筑

通
用

规
范

》
G
B
5
50

31
-20

22
3
. 《

建
筑

防
火

通
用

规
范

》
G
B
5
50

37
-20

22
4
. 国

家
相

关
设

计
规

范
、

标
准

和
地

方
相
关

规
范

等
。

5
.项

目
根

据
《

广
东

省
建

筑
物

移
动

通
信
基

础
设

施
技
术

规
范

》

(D
B
J/T

1
5
-1
9
0
-2
02

0) 的
要

求
配

置
移
动

通
信

基
站
配

套
设

施

三
、

规
划

布
局

1
.本

图
采

用
2
00

0
国

家
大

地
坐

标
系

和
1
98

5
国

家
高

程
基
准

。

2
. 本

图
纸

所
有

尺
寸

和
高

度
标

注
以

米
为
单

位
。

3
. 规

划
消

防
高

度
、

最
高

女
儿

墙
顶

点
高
度

由
建

筑
室
外

地
坪

为
高
度

起
算

点
。

4
. 图

中
建

筑
出

入
口

仅
为

示
意

，
详

见
单
体

平
面

图
。

四
、

交
通

设
计

1
.人

行
出

入
口

：
将

厂
房

人
行

主
出

入
口
设

置
于

用
地
西

北
侧

，
与
现

有
道

路
连

接
。

2
. 车

行
出

入
口

：
车

行
出

入
口

设
置

于
用
地

东
南

侧
、
西

北
侧

，
与
现

有
道

路
连

接
。

五
、

消
防

设
计

1
. 厂

房
内

部
通

道
满

足
消

防
车

道
（
≥
4
m
）

并
于

西
南

测
、

东
南
侧

、

西
北

侧
设

置
消

防
车

出
入
口

与
现

有
道

路
连

通
。

2
. 在

消
防

通
道

上
不

应
存

放
任

何
阻

碍
消
防

救
援

的
物
品

，
消

防
车
道

与
建

筑
之

间
不

应
设

置
妨
碍

消
防

车
操

作
的

树
木
、

架
空

管
线

等
障

碍
物

。

率
5
.0
4%

,个
，

禁
止
开
口
线

用
地
红
线

建
筑
控
制
线

汤
前

路
R20m

总
平

面
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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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7
F

消
防
登

高
操
作

场
地

7
F

1
#

厂
房
（
一
期
）

H
2
=
4
1
.
2
0
m

二
级
耐
火
等
级

H
1
=
3
6
.
2
0
m

生
产
的
火
灾
危
险
性
类
别
：
戊

类

4
.
2
0
0

±
0
.
0
0
0

2
#

厂
房

(
二
期
）

H
2
=
4
1
.
2
0
m

二
级
耐
火
等
级

H
1
=
3
6
.
2
0
m

生
产
的
火
灾
危

险
性
类
别
：
戊
类

4
.
2
0
0

±
0
.
0
0
0

一
，

二
期

分
期
线

一
、

二
期
停

车
位

分
期
线

1
#

厂
房

2
#

厂
房

一
期

二
期

说
明
：
1
.本

项
目
不
设
置
围
墙

2
. 本

项
目
设
置
屋
面
光
伏
板
设
备

3
. 一

期
设
置
1
0
个
机
动
车
（
P
4) 表

示
停
车
位
：
4
个

4
.本

次
停
车
位
按
实
际
需
求
布
置

4
.
1
0
0

4
.
1
0
0

4
.
1
0
0

P
4

P
1

公
共
通
道

P
5

成
品

水
箱

高
度

4
米

有
效

容
量

1
8
0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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